臺東縣特殊教育需求學生鑑定摘要表
	學生基本資料

	學生姓名
	
	學   校
	
	班   級
	

	性    別
	□男    □女
	生   日
	
	實足年齡
	   歲    月

	特通網鑑輔適用有效日期：
	

	提報類組
	□智障  □視障    □聽障  □語障  □肢障  □腦麻  □身體病弱  □情障
□學障  □自閉症  □自閉症伴隨智能障礙    □多障  □其他障別

	提報身分
	□新提報疑似個案(□新個案□經鑑輔會鑑定為疑似生)    
□欲確認障礙個案(□更新效期□更改障別) 
□重新安置(□校內重新安置□校際重新安置)
□普通班酌減人數
□延長修業年限
□在家教育

	家庭社區概況
	主要照顧者稱謂：

	
	家庭成員及教養態度：家庭結構、成員背景(如父母學經歷、職業)、使用語言、家庭互動關係、教養態度方式…等




	
	家庭環境及其他：生活作息狀況、經濟收入、居住環境、家庭對個案的支持等資訊(如安排治療或訓練)、對個案的規劃期待等資訊、家庭生活需求、家庭在個案生活照顧與學習支持上的需求…等




	生長及
醫療史
	簡述生長及醫療史：各發展階段表現及接受醫療情形



	
	用藥紀錄：有無用藥、藥名、服用劑量次數、有無副作用、調整或停藥紀錄



	教育史
	學前階段：
（0-6歲）
	就讀幼兒園前
	□無 接受早期療育

	
	
	
	□有 接受早期療育
（從  歲   個月開始，療育內容：        ）

	
	
	幼兒園安置班別
（可複選）
	□普通幼兒園：    年
	□無

	
	
	
	
	□有（共   年）接受巡迴  
服務

	
	
	
	□學前特教班：____年

	
	國小階段：

	安置班別
（可複選）
	□集中式特教班  □不分類資源班  □巡迴輔導班  □在家教育  □普通班

	
	在校適應情形及輔導：學習適應、生活適應、輔導措施及特殊事件







	身心障礙證明
□無 □有
	障礙類別ICF：	
	鑑定日期： 年 月 日

	
	ICD診斷：	            障礙等級： 	
	有效日期： 年 月 日

	醫療證明
□無 □有
一年內開立者始為有效(以申請鑑定日為計算標準)
	醫院名稱：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開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

	
	診斷病名：


	
	醫師囑言：


	教育需求評估  

	健康狀況
生理健康、心理健康、疾病等
	□沒需求

	
	□有需求，可能原因：疾病：             
說明：如有身體病弱或長期服藥應詳細填寫照護注意事項


	感官功能
視覺、聽覺、觸覺、平衡覺等
	□沒需求

	
	□有需求，可能原因：功能異常：             
說明：若有限制，應詳細填寫相關醫療診斷結果


	知覺動作
精細及粗大動作協調、操作、運動機能、社區移動等
	□沒需求

	
	□有需求，可能原因：□手眼協調  □粗大動作  □精細動作  □移動  □動作機能  
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
說明：若有限制，應詳細填寫相關醫療診斷結果


	認    知
記憶、理解、推理、注意力等
	□沒需求

	
	□有需求，可能原因：□注意力  □記憶  □理解  □推理  
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
說明：應以實際教學及觀察結果舉實例說明


	溝    通
口語、文字、動作之表達及語言理解等
	□沒需求

	
	□有需求，可能原因：□語言理解  □口語表達  □文字表達  □動作表達 
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
說明：應以實際觀察結果舉實例說明


	情緒及社會行為
人際關係、情緒控制、行為問題、社會適應等
	□沒需求

	
	□有需求，可能原因：□人際關係  □情緒控制 □行為問題  □活動參與  
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
說明：應以實際觀察結果舉實例說明


	學科學習
聽、說、讀、寫、注音、數量、四則運算、應用問題等
	□沒需求

	
	□有需求，可能原因：□語文能力  □數學能力　□其他             
說明：應以實際教學及觀察結果舉實例說明


	其他
(例：前項未提及之表現或優勢能力)
	






	相關人員核章
	普通班教師
	特殊教育教師
	單位主管
	校長/園長

	
	
	
	
	

	聯絡電話
(含分機)
	




【身心障礙證明或相關證明影本黏貼處】
	身心障礙證明  (正面)













	身心障礙證明  (反面)


(重大傷病證明或醫療診斷證明請以A4大小影印，檢附於後)

